市人社局关于做好剩余期限见习
补贴申领工作的通知

各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有关单位：
为贯彻落实《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教育部财政部关于做好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创业工作的通知》（人社部发〔2024〕44号）关于“对见习期未满与见习人员签订劳动合同的，各地可给予剩余期限见习补贴，政策执行至 2025年12月31日”的工作要求，现就做好剩余期限见习补贴申领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政策内容
对2024年1月1日至2025年12月31日期间，与见习期未满的见习人员签订劳动合同的就业见习基地，给予剩余期限见习生活费补贴（不包括人身意外伤害保险费补贴和带教费补贴）。
二、审核要点
（一）关于人员范围的界定。与就业见习基地签订劳动合同并缴纳社会保险费的见习人员。
（二）关于见习期未满的界定。就业见习基地于“见习终止日期”（就业见习协议中明确的见习终止时间）前与见习人员签订劳动合同。
[bookmark: _GoBack]（三）关于剩余期限的计算。“见习终止日期”与签订劳动合同并缴纳社会保险费月份之间的自然月数（签订劳动合同当月已申领就业见习补贴的，不计入剩余期限）。留用的见习人员在“见习终止日期”前离职的，剩余期限计算至最后一次缴纳社会保险费当月。
（四）关于见习时限的规定。见习人员应参加1个月及以上的就业见习活动并领取见习补贴。已申领就业见习补贴月数和剩余期限见习补贴月数之和不得超过12个月。
（五）其他事项。《市人社局关于公布天津市就业见习基地年度总结评估结果的通知》（津人社办函〔2024〕85号）印发后，取消天津市就业见习基地资格的，不得申请自2024年2月27日之后的见习人员剩余期限见习补贴。
三、申报程序及要件
符合条件的就业见习基地，于每月初前5个工作日内，持上月《剩余期限见习生活费补贴申请表》（见附件），登录“天津公共就业服务网”线上申请办理，或向所在区人社部门线下申请办理。
2024年1至8月，符合剩余期限见习补贴申领条件的，2024年9月30日前一次性集中申请。
四、有关要求
实施剩余期限见习补贴政策是支持就业见习基地留用见习人员的重要举措。请各区人社部门高度重视，加大政策宣传解读力度，严格执行政策规定的标准条件，指导就业见习基地及时申报剩余期限见习补贴，确保补贴政策尽快落地见效。要落实经办管理责任，加强事中事后监督检查，坚决杜绝弄虚作假、虚报冒领等问题发生。

附件：剩余期限见习生活费补贴申请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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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剩余期限见习生活费补贴申请表

单位名称：                                                   申报日期：
	见习单位填写
	区人社行政部门确认

	姓名
	身份证号
	见习协议约定见习时间
	劳动合同
签订日期
	留用奖励
	职工状态
	社保缴费起止时间
	剩  余
见习期
	补贴
金额

	
	
	
	
	已申请
	未申请
	在职
	离职
	离职月份
	
	
	

	
	
	
	
	
	
	
	
	
	
	
	

	
	
	
	
	
	
	
	
	
	
	
	

	
	
	
	
	
	
	
	
	
	
	
	

	
	
	
	
	
	
	
	
	
	
	
	


经办机构：                        经办人：                       审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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